2025年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综合保险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方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18〕16号）精神，我市户籍60周岁以上老年人，由政府出资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其中：80周（含）以上的户籍老年人、60周岁（含）至79周岁（含）的户籍困难群体老年人（城乡低保户、优抚对象及城乡特困供养人员），每人每年20元；60周岁（含）至79周岁（含）的户籍非困难群体老年人，每人每年10元，以上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资金，由梅州市财政和各县（市、区）财政按1:5的比例负担。

（二）项目决策情况。

按照《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方案的通知》精神紧抓落实。市民政局每年年初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年度工作，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经过宣传发动、名册公示（村、居委）和名册汇总（镇、街道、市局），逐级将审核名册上报市财政局，财政部门及时划拨经费，确保按时完成政府统保全覆盖工作任务。
（三）绩效目标。

政府出资为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综合保险，提高老年抵御风险能力。努力把“银龄安康行动”打造成“群众满意、社会赞扬、政府放心、长者安康”的民心民意工程。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通过中国人寿兴宁支公司提供的2025年60周岁老年人意外保险理陪数据、电话回访部分出险的老年人，进行2025年绩效自评工作。
三、绩效自评结论
按照《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方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18〕16号）通知精神，圆满完成2025年兴宁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综合保险政府统保、理陪等工作。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
按政策落实《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方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18〕16号）。

（2）目标设置。
把“银龄安康行动”打造成“群众满意、社会赞扬、政府放心、长者安康”的民心民意工程。

（3）保障措施。

市民政局每年年初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年度工作，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经过宣传发动、名册公示（村、居委）和名册汇总（镇、街道、市局），逐级将审核名册上报市财政局，财政部门及时划拨经费，确保按时完成政府统保全覆盖工作任务。

2.资金落实情况。

截止2025年6月底，兴宁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综合保险政府统保经费2574260元，其中：兴宁市财政负担2134381.67元，梅州市财政下达资金439878.33（梅市财社〔2025〕53号），资金支出率100%。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根据上级工作要求，市民政局将2025年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综合保险政府统保经费2574260元划入中国人寿梅州分公司。

2.事项管理。
市民政局每年年初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年度工作，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经过宣传发动、名册公示（村、居委）和名册汇总（镇、街道、市局），逐级将审核名册上报市财政局，财政部门及时划拨经费，确保6月底前完成政府统保全覆盖工作任务。

（三）产出分析

兴宁户籍符合条件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都能享受政府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发生意外伤害时能按政策得到理陪。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我市对符合理陪条件的老年进行理陪，进一步提高了我市老年人抑御风险的能力。

五、主要绩效。

60周岁以上老年人投保老年人意外综合保险，提高老年抵御风险能力，把“银龄安康行动”打造成“群众满意、社会赞扬、政府放心、长者安康”的民心民意工程。

六、存在问题。

一是“银龄安康行动”宣传工作有待加强。目前仍然存在一些老年人不知道政府为他们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的情况。二是各镇（街）“银龄安康行动”服务工作有待加强。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要提高思想认识。“银龄安康行动”是一项党和政府的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积极推动“银龄安康行动”这一民生工程。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引导和发动更多的集体组织、企事业单位送爱心、送健康，借助精准扶贫等，推动“银龄安康行动”更快更好发展，从而形成以政府引导为基础，社会关爱为助力，个人投保为主题的发展模式。二要强化宣传引导。要结合开展老年健康宣传周、敬老月、“智慧助老”培训班等活动，充分借助线上通知、现场宣传、资料派发、进村入户等方式，全力配合国寿兴宁支公司政保服务小组掀起“银龄安康行动”宣传热潮，让“银龄安康行动”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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